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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 文 件

闽财会〔2023〕2 号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23年福建省会计领军

人才（总会计师类）选拔培养的通知

各设区市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，着力培养一批具有国

际视野，富有创新精神，精通财会业务，掌握金融、法律、信息

技术等相关专业知识，精于管理、善于经营、敢于担当的会计领

军人才，根据《福建省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

精神，决定启动福建省会计领军人才（总会计师类）第二期选拔

培养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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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诚实守

信。

2.坚持原则、德才兼备、积极向上，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

质和职业道德修养。

3.具有强烈的事业心、责任心，能够积极参与和推进财政会

计改革发展。

4.已在福建省会计人员信息管理平台或厦门市会计人员综合

服务平台完成信息采集。

（二）专业条件

从事财务会计工作 10 年以上，具有经济管理类专业大学本科

及以上学历，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丰富的财务工作经验，并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在中央驻闽和省直行政单位担任财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

务；或市直行政单位担任分管财会工作的领导及以上职务；或县

级政府分管财会工作的领导及以上职务。

2.具有高级会计师资格，在高校和省级三甲医院、中央驻闽

事业单位担任财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，或省直、市直事业单

位担任分管财会部门的负责人及以上职务。

3.具有中、高级会计师资格，在大中型企业、上市公司担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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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会部门负责人及以上职务。

4.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。

5.年龄不超过 40 岁，通过中级会计师资格考试，近 5 年参与

研究课题 1 项以上（排名前三或执笔人），发表论文 2 篇以上（独

著或第一作者），在财会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中青年业务骨干，可由

单位推荐参加。

最近 5 年内因会计工作违法、违纪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，

或因直接过失给本单位造成不利后果或不良影响的，不得参加选

拔。本人所在单位最近 5 年内存在严重违反会计法及有关财经法

律法规的行为，且与本人工作或职权范围有直接关系的，不得参

加选拔。

二、报名选拔程序

（一）报名和资格审核

申请者按要求填写《福建省会计领军人才（总会计师类）培

养项目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，连同申请表中所

填列事项有关证明材料的复印件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证明（平台

个人档案页截图），报相关部门进行初审。中央驻闽和省直行政事

业单位申请者，报主管部门资格初审；驻闽央企和省属企业的申

请者，报企业集团资格初审；其他申请者，按单位所在地报设区

市（平潭综合实验区）财政部门资格初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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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单位初审后，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申报

者材料汇总报省财政厅会计处（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 5 号，

0591-87097318）进行审核。

（二）选拔考试

1.笔试。申请者通过资格审核后参加省财政厅统一组织的笔

试，注重考察考生的实务工作能力、财务战略与决策支撑能力等。

笔试为闭卷考试。

2.面试。笔试结束后，省财政厅根据申报材料审核情况和笔

试成绩确定面试名单，并在省财政厅官网公布。面试为结构化面

试。

笔试、面试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三）确定入选名单

省财政厅根据申报材料审核、笔试、面试三项成绩合计，择

优确定入选对象，向社会公示后，确定最终入选学员名单，并在

省财政厅官网公布。

三、培养方式

会计领军人才培养项目周期为 3 年，实行集中培养与跟踪管

理相结合的培养方式，通过搭建学习、研究、实践、交流平台，

系统学习知识，强化能力建设，不断完善学员知识结构，全面培

养和提升学员综合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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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有关要求

请各有关单位积极做好 2023 年福建省会计领军人才（总会计

师类）选拔培养工作的政策宣传、初审和推荐等工作。已参加财

政部或省财政厅各类高端会计人才培养项目的不再推荐。

附件：福建省会计领军人才（总会计师类）培养项目申请表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3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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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福建省会计领军人才（总会计师类）
培养项目申请表

（2023）

申请人姓名：

所 在 单 位：

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：

所在地区或部门：

备 注：

福建省财政厅印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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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说明

1.表内所列项目，由申请人如实填写，并对所填情况的真实

性负责。

2.申请人没有表内对应项目的，可填写“无”。

3.表内的年、月、日一律用公历和阿拉伯数字。

4.“学习经历”须写清楚参加历次学习（培训）的起止时间。

5.“工作经历”含基层锻炼、挂职经历和驻外工作经历。

6.“所在单位意见”须由申请人所在单位填写对申请人的工

作鉴定。该意见需单位负责人签字，加盖单位公章。

7.“专业技术职务资格”填写已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。

8.除此表外，申请人还需提供所填列事项有关证明材料的复

印件。

9.“照片”一律用近期二寸正面半身免冠彩色照片。

10.申请人属于推荐的人才，请在封面“备注”处标注“推荐”

二字，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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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正面免冠
彩色照片
（2 寸）

政 治
面 貌

民 族 籍 贯

身份证号
参加工作
时 间

现任职务
专业技术职务
资 格

健康状况
获得其他执业
资格证书情况

学 历
学 位

全日制
教 育

毕业院校
及专业

在 职
教 育

毕业院校
及专业

外语语种 口语交流
可

否
文字交流

□可

□否

是否财政部或福建省高端会计人才
是 具体项目名称：

□否

联系电话 E-MAIL

通讯住址 邮编

学

习

经

历

要求：从大学开始（含已参加国内外培训经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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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作

经

历

论

文

、

著

作

及

课

题

要求：请注明发表论文、著作的名称、时间，发表刊物名称或出版社名称；

参与课题研究的列明名称及课题组成员。



- 10 -

获

得

奖

励

或

表

彰

情

况

要求：请注明获得奖励或表彰的时间、名称以及级别等。

承

担

重

大

项

目

情

况

要求：请注明承担重大项目的时间、级别、名称、担任职务或职责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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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工作业绩

（2500 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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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盖章：

日 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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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

请

人

承

诺

本人提供的全部个人材料真实，诚实守信，无违纪、违法记录。否则

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申请人签字： 日期：

所

在

单

位

鉴

定

意

见

单位负责人签字： 日期： 盖章

初

审

意

见

主管部门：

日期：

盖章

各设区市（平潭综合实验区）

财政部门：

日期：

盖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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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4 月 3 日印发


